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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提高公司管理和运营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有效性，增强公司的

风险防范能力，保障公司各项业务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促进公司战略和经营

目标的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企业

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其配套指引、《公司章程》等的规

定，结合公司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风险是指公司经营活动中与公司实现内部控制目标相关

的风险，包括战略风险、经营风险、市场风险、财务风险和法律风险等。

（一）战略风险：没有制定或制定的战略决策不正确，影响战略目标实现的

负面因素；

（二）经营风险：经营决策的不当，妨碍或影响经营目标实现的负面因素；

（三）市场风险：包括市场拓展、品牌管理、营销策略、产品质量、销售管

理等方面的风险；

（四）财务风险：包括融资管理、资金管控、资金链断裂等方面的风险；

（五）法律风险：没有全面、认真执行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以及证券监

管法规规定等，影响合规性目标实现的因素。

第三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及各全资和控股子公司。

第二章 风险管理目标及原则

第四条 公司风险管理的目标服从且服务于公司发展战略，通过积极管理风

险，保障公司稳健经营，规范发展，促进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公司风险管理

的目标为：

（一）将风险控制在与总体目标相适应并可承受的范围内；

（二）实现公司内外部信息沟通的真实、可靠；

（三）确保法律法规的遵循；

（四）保障经营管理的有效性，提高经营活动的效率和效果，降低实现经营

目标的不确定性。



第五条 公司风险管理遵循以下原则：

（一）有效性原则。公司风险管理体系及工作机制、管理流程应能够有效管

理公司面临的风险，并促进公司业务健康、快速发展；

（二）适应性原则。公司风险管理应与公司发展战略、经营目标、业务实际、

管理模式、风险状况相适应，根据市场环境及业务发展变化情况，持续动态地进

行调整完善；

（三）重要性原则。公司应当对重要业务、重大事项、重点操作环节和高风

险领域实施重点管理；

（四）制衡与独立性原则。公司内部的部门和岗位设置应做到权责分明、相

互牵制和独立监督，承担风险管理的监督检查部门独立于其他部门。

第三章 风险管理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六条 公司风险管理组织包括以下组成部分：公司董事会、董事会下辖战

略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高管层、各职能部门、业务部门和子公司。

公司高管层、各职能部门、业务部门和子公司是风险控制管理的第一道防线；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是风险控制管理的第二道防线；公司董事会是风

险控制管理的第三道防线。

第七条 董事会承担风险管理的最终责任，主要职责为：

（一）确定公司风险目标；

（二）审议公司风险管理制度；

（三）审议风险管理重大事项；

（四）审定公司风险管理报告。

第八条 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其风险管理的主要职责为：

（一）牵头制定公司风险管理制度，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组织展开公司风险评估工作，制定风险应对预案，编制风险管理相关

报告；

（三）定期进行风险管理培训，指导公司各职能部门、业务部门和子公司的

风险管理工作；

（四）就风险管理其他重大事项提出方案。



第九条 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其风险管理的主要职责为：

（一）将风险管理纳入审计范畴，对风险管理的充分性和有效性进行独立、

客观的审查和评价；对审计中发现的风险管理问题，应督促相关责任单位及人员

及时整改，并跟踪检查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

（二）执行风险管理其他重大事项。

第十条 高管层负责实施风险管理执行指导工作，主要职责为：

（一）高管层承担风险管理的主体责任，负责制定风险管理执行制度，指导

具体执行计划，指导各职能部门、业务部门和子公司展开工作；

（二）执行风险管理其他重大事项。

第十一条 公司各职能部门、业务部门和子公司负责风险管理执行实施工作，

主要职责为：

（一）按照公司风险管理制度和评估方案，根据业务分工，配合识别、分析

相关业务流程的风险，拟定风险应对预案；

（二）根据风险管理执行制度，负责落实风险管理各项政策、流程和措施；

（三）公司各职能部门、业务部门和子公司负责人承担业务职能领域风险控

制的主体责任，应当全面了解并在决策中充分考虑与业务相关的各类风险，执行

所负责业务领域事前、事中、事后的风险识别、监控、评估、判断、应对、报告，

以及对风险进行及时预警、控制等；

（四）配合执行风险管理其他重大事项。

第四章 风险管理工作流程和内容

第十二条 公司风险管理的工作流程包括：收集风险管理初始信息、进行风

险评估（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和风险评价）、制定风险管理策略、提出和实施风

险管理解决方案和风险管理的监督与改进。

第十三条 公司风险管理的工作内容包括：初始信息收集工作、体系运行与

日常监控、年度报告编制、监督与改进五个方面。

第十四条 公司战略委员会与审计管理委员会、高管层、各职能部门、业务

单位和子公司应广泛、持续不断地收集与公司风险和风险管理相关的内部、外部

初始信息，包括历史数据和未来预测。

第十五条 公司年度计划与风险管理相关的主要内容包括对本年的风险管理



工作、风险应对策略、现有资源及其配置进行规划，用于指导公司当年风险管理

工作的实施。

第十六条 公司风险管理体系运行与日常监控阶段工作内容包括对风险和风

险事项的日常监控和报告等。

第十七条 风险管理年度报告阶段的工作主要包括编制年度风险管理报告。

第十八条 监督与改进是持续关注内外部环境变化对公司风险管理的影响及

其动态过程，对风险管理职责分工的合理性、风险管理流程的完备性、风险信息

沟通的效率和效果等，通过监督检查和调整优化等手段，使公司风险管理得到持

续改进。

第十九条 公司应对风险进行辨识、分析和评价，查找公司各业务单元、重

要经营活动及其重要业务流程中有无风险、有哪些风险，对识别出的风险及其特

征进行明确的定义描述，分析和描述风险发生可能性的高低、风险发生的条件，

并评估风险对公司实现目标的影响程度、风险的价值等。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制度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解释权归公司董事会。

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施行。


